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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黄骅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股份”或“公司”或“乙方”）与黄骅

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骅市政府”或“甲方”）经友好协商，为提升黄骅市

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增强其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黄骅市四化融合、

实现信息惠民，就黄骅市“智慧城市”项目（以下简称“智慧黄骅”项目）达成

合作共识，并于 2015 年 5 月 8 日甲乙双方正式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书》。现

将协议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1、黄骅市人民政府 

黄骅是一座以英雄黄骅名字命名的城市，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环渤海经

济圈中部位置和环京津枢纽地带，是国家跨世纪工程——神华工程的龙头项目黄

骅港所在地，有河北省东出西联的出海口和桥头堡之称。全市总面积 1544.7 平

方公里，总人口 45.8 万人，辖 10 个乡镇、327 个行政村、3 个街道办事处和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黄骅市 2014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2 亿元，全部财政

收入 23.2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4.6亿元。先后被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市、科

技先进市，河北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双拥”模范城、教育“两基”先

进市、民政工作先进市、文物工作先进市、人居环境进步奖、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市、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市等荣誉称号。 

因此，甲方黄骅市政府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协议的履行。本次交

易对方黄骅市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计划 3年时间投资 2亿元人民币，实施“智慧黄骅”项目建设，

具体内容包含：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城市宝）、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

智慧物流、平安城市、智慧城管、智慧环境、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慧教育、

智慧家政、市民“一卡通”等（含黄骅市目前已立项信息化建设项目），具体项

目投资额度及实施待设计规划后，以具体项目建设合同为准。 

（二）“智慧黄骅”项目资金来源包括三个方面：1、财政资金，即争取上

级专项资金，地方配套相应资金；2、乙方对甲方智慧城市可运营类项目的投资；

3、寻求第三方合作，吸纳社会资金。 

（三）甲方依据“智慧黄骅”项目实施方案配备必须的基础性保障，制定“智

慧黄骅”项目资金实施管理办法，提供准确的项目相关信息与数据，以确保项目

如期完成。 

（四）乙方结合国家创建智慧城市的要求，免费为“智慧黄骅”制定智慧城

市顶层规划纲要和申报方案；协助甲方向国家住建部、科技部等部委申办“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单位”；协助甲方向各部委和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无息或低息贷款用

于智慧城市建设。 

（五）本框架协议为合作双方就“智慧黄骅”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本协议未

尽事宜，双方另行友好协商确定。本协议所约定合作事项具体实施前，双方应另

行协商签订具体的项目合同，并按照项目合同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协议约定

内容与项目合同内容不一致的，应以项目合同内容为准。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智慧黄骅”项目的正常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承接智慧城市总包业

务的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不断积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和运营经

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智慧黄骅”项目建设以城市宝为切入口，拓展公司长期看好的“互联

网+”智慧交通、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业务，通过政府与企业的深

入合作，带动智慧城市其他相关领域业务发展。 

3、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本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协议

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黄骅市政府形成业务

依赖。 



四、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框架协议书》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

协议，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

投资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3、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甲方 2 亿元的实际投入并不完

全等同于我公司的实际订单和实际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

确认。 

4、本协议中合作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

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项目内

容调整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5、本协议的履行，存在甲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

大，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6、本协议的履行，存在项目实施和结果无法达到双方约定的合同要求，导

致项目延期交付、终止合作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

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2、公司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该协议所涉及项目的履行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和黄骅市人民政府《战略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2日 




